
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会员服务协议书

（№      ）

甲方： 
乙方：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有限公司
本着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可向甲方提供的服务类型：

	会员类型
	有效期限
	费用

	A类会员
	一年
	12000

	B类会员
	半年
	8000

	C类会员
	季度
	4500


本协议中所称人力资源市场会员服务仅指常规招聘市场，不含乙方所举办的特定的交流大会和招聘专场。

二、甲方自愿选择成为乙方的  类会员，
时间为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甲方共需向乙方支付费用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甲方需在协议签订5天内向乙方一次性缴纳相关费用。

三、甲方预定摊位应提前一周以书面的形式和乙方确认，如甲方因故未能前来，则视作甲方默认要求由乙方代收简历，如果发生的费用则按照其会员类型由甲方向乙方支付，费用在5天内付清。

四、甲方每次参加招聘会使用展位时，需在乙方提供的《签到记录》上签字确认。该记录为本协议的有效附件。

五、根据甲方的预定，乙方为甲方保留的展位仅供甲方使用，甲方不得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与其他单位合用，如有违约情况发生，乙方有权中止合同。

六、招聘会达成初步意向后，参会企业有义务如实填写《周日人力资源市场初步意向表》，在离开时交给乙方，并于15个工作日之内反馈录用和不录用者名单。

七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友好协商决定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
电汇至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经济开发区支行
账号：520401040005200。
